枣庄市山亭区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主体公示
	主 体 名 称
	枣庄市山亭区医疗保障局

	主 体 类 别
	法定行政机关

	单 位 性 质
	行政机关

	委托执法情况
	无

	联 系 方 式
	0632-8811023

	办 公 地 址
	枣庄市山亭区府前西路邻里中心3楼D区

	交 通 指 引
	1路


一、执法职责、权限
负责组织查处全区定点医药机构欺诈骗保事件；负责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及医保经办业务开展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

  二、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三、执法程序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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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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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途径
监督部门： 枣庄市山亭区医疗保障局       电话投诉：0632-8811023

办公时间：8：30－12：00，13：30－17：30（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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